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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2008年启动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疑难问题项目的研究成果，侵
犯知识产权犯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中专业性很强的一类犯罪，办理好这类案件需要兼有刑事、民
事、行政法律知识和工作经验，需要司法工作人员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能力，我们通过集合理论研究
与司法实践两方面力量的优势，取得了现有的成果，希望这些成果能为司法界办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案件提供有益的帮助，为知识产权提供有力的法律保护，为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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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我们认为，上海法院的这一认定理由对于起诉机关反驳辩方的观点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商业秘密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信息，其“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价值，具有实用性”的特点只有通
过现实的运用才能体现。
不论是技术信息还是经营信息，其组成部分都会有主次之分，有关键部分与非关键部分的区别，那么
在具体的案件中，就要具体分析。
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不为信息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中的“普遍知悉”一方面要求对该信息
的了解程度必须充分、全面和具体，也就是说相关人员可以直接地利用该信息。
而如果仅仅是知道其中的局部，并且是不起主要作用的部分，那么即使这部分属于公知知识，也不能
认为包含该部分的信息整体已经不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特征。
另一方面，还要求商业秘密的关键部分必须被知悉，否则就不是“普遍知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巴莱多发明了巴莱多定律也叫二八定律，他认为任何一种事物，其
最重要的只是一小部分，约20％，其余80％尽管是多数，却是次要的。
这一定律现在已经被管理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理论所证明，并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
活和企业管理等各个方面。
这告诉我们，对于商业秘密，其核心可能就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但这部分对其存在却是至关重要的，
也是其价值性之所在。
辩方即使证明该信息绝大部分已被公开文献所记载，例如曾被专利文献所公开，也不能否定其秘密性
，该信息若符合商业秘密构成的其他要件，当然是可以成为受法律所保护的商业秘密的，那么被告人
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的罪名也就有可能成立。
简言之，起诉机关在证明商业秘密“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第一个方面即不为“普遍知悉”的条件时，
主要通过将被告方提出的证据材料所能证明的已被公开的信息与被害人的商业秘密进行范围和程度上
的比较，如果辩方所证明的已被公知的信息并非该商业秘密的关键构成部分（无论这些关键构成部分
是某些具体的必备要素还是要素的具体组合），并且通过已公知信息不能简单地联想到该信息的核心
，那么辩方认为该信息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主张就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如果经过前面环节的确认，涉案信息与对比材料不具有同一性，这还不能认为已经完成了涉案信息具
有“不为公众所知悉”特征的证明，起诉机关还应检查涉案信息是否符合“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第二
个要素“非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容易获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将“不为公众所知悉
”这一特征解释为“有关信息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所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
这就要求一项信息要成为商业秘密仅仅处于秘密状态还是不够的，必须具备一定的难度，相关领域的
人员不付出一定的劳动和成本通常是难以获得的。
前文已经分析，前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不为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容易获得”，要求商业秘密必须与
目前公开渠道可以获得的相关信息保持最低限度的“新颖性”成分，起诉机关应指明这一最低限度的
“新颖性”成分并对其“新颖”性质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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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侵犯知识产权罪案疑难问题研究》为刑法新视野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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